
党支部调整流程
一、新设党支部的流程

1、向上级党委写出建立党支部的请示。请示的内容包括：

建制单位的工作性质、人员数量等基本情况；现有正式党员、

预备党员的数量，建立党支部的依据和理由；所建党支部的

性质；党支部委员会的组成人数和委员设置方案等。

2、上级党委批准建立党支部以后（批复时间一般不超过

1 个月），应召开支部党员大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差额选举

产生支部委员会。

3、召开党支部委员会会议，等额选举产生党支部书记、

副书记，并对委员进行分工。

4、向上级党委写出党支部委员会组成的请示。请示的主

要内容包括：选举支部委员会的依据；支部党员大会进行选

举的简要情况，包括时间、出席大会的党员情况、候选人名

额和应选人名额差额情况、选举结果等；党支部委员会选举

书记、副书记的情况以及党支部委员的分工情况。

5、上级批复。批复后，党支部委员会开始工作，履行自

己职责。



二、党支部撤销的流程

1、党委（总支委）对所属支部撤销要召开党委（总支委）

会议集体研究讨论决定。党委（总支委）同意后，要将撤销

党支部的请示上报上级党组织。撤销党支部的请示要写明撤

销党支部的理由、党支部党员人数、撤销后党员去向等。

2、上级党组织收到党委（总支委）上报的撤销党支部的

请示后，要在调查核实的基础上开会集体讨论审批。

3、党委（总支委）收到批复后，要通知被撤销党支部的

所有党员，告知他们所去党组织，并开具组织关系介绍信，

将组织关系转到新的党支部，使他们及时参加组织生活。

三、党支部升格为党总支的流程（升格为党委，流程相同）

1、党支部必须向上级党组织呈报请示，说明成立党总支

的原因。

2、呈报拟设置支部和委员人数的方案等。

3、经上级党委研究批准后，方可成立新的党组织，并按

党章规定，选举产生新的总支部委员会。

4、向上级党委写出新的党总支部委员会组成的请示。请

示的主要内容包括：选举依据；支部党员大会进行选举的简

要情况，包括时间、出席大会的党员情况、候选人名额和应

选人名额差额情况、选举结果等；党总支部委员会选举书记、

副书记的情况以及党总支部委员的分工情况。

5、上级批复。批复后，党总支部委员会开始工作，履行

自己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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